公务用枪审批登记表

制表单位：公安部治安管理局

表二：配备公务用枪审批登记表          发表单位：福建省公安厅

	配枪单位行政区划
	
	单位
	

	配枪单位所属系统
	
	部门
	

	部门编制人数
	
	配枪岗位
	

	枪支专管人
	
	单位责任人
	

	县级公安机关
	审查单位
	
	地级公安机关
	审查单位
	
	省

级

公

安

机

关
	审查单位
	

	
	审查人：   盖章
	
	审查人：     盖章
	
	审查人：     盖章

	枪支情况登记

	序号
	枪型
	枪号
	配发弹数
	管理状态
	使用人
	枪证编号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发证时间
	年  月  日
	有效期限
	年  月  日

	填表单位
	
	填表人
	
	填表时间
	

	枪弹痕迹

建档情况
	审查单位：（盖章）

审 查 人：（签名）


登记事项变更和更正记录

	变更项目
	变更、更正后内容
	变更日期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填写要求

１、此表由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》规定的使用公务用枪人员所在

单位，按照公安部制定的填写说明填写。

２、此表一式四份，分别由配备公务用枪单位（部门）和审查、审核、审批的

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枪支主管部门留存。

３、枪支情况登记：原配发枪支的情况由配枪单位填写，新配枪支的情况由省

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枪支主管部门填写。

４、需要填写的栏目，应用钢笔填写，字迹要清晰、工整，涂改无效。

